	審查
結果
	檢附
證件
	並案申
請助教
津貼


	就讀
年級
	E-mail
	通訊
地址
	身份證字號
	姓名

	指導教授核簽
	1  成績證明：  □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  □新生請加附入學考試成績
2  其他證件：  □學生證影印本 □身份證影本 □郵局存簿封面影本（請黏貼於背面）
	· 符合申請資格且願意擔任助教
· 符合申請資格但自願放棄
· 不符合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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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班    第    年
	
	
	
	

	所內審核意見(可多選)

□ 核發助學津貼
□ 核發助教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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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定
總金額
	
	志願課程
(依優先順
序填寫)
	入學年月
	戶籍
地址
	郵局帳戶
	出生
年月日

	每學期新台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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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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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年     月      日

	資訊所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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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曾申請過本助學金且已檢附過郵局存摺封面影本、學生證正面影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者，可免附上述資料，惟若郵局帳號資料有異動者，請務必黏貼新的郵局存摺封面影本，以免資料錯誤造成本所助學金無法撥存，影響其他同學權益。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學生證正面影本黏貼處(向上對齊)





說明：一 本申請書應於本學期本所公告日期內填妥送交辦理助學津貼業務承辦人辦理申請。


      二﹑助教津貼申請資格限 碩士生：前一學期成績居全班前百分之五十者；


                            博士生：前一學期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者(通過資格考者優先考慮)。


      三﹑凡未依規定期限妥申請之研究生，除不得申請助教津貼外，並自所內核定之月起始發給


         助學津貼，事關同學權益請確實依限辦理申請。


　　　四 未盡事誼請參照『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研究生助學金實施細則』(86.9.5)。


　　　　　　　　　　切　　　結　　　書


　一﹑學生　　　　　　　係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博士)班    年級在學研究生，


     擬申請　　　學年度第   學期助學(及助教)津貼。


  二﹑本人保證絕無違反「國立台灣大學研究生助學金辦法」第三條規定（節錄於後）與就讀研究所相關規定之情事。如經查獲屬實，除於七日內將所領取獎助學金歸還校方外，並接受學生懲戒委員會議處。


                                          學號：


　　　　　　　　　　　　　　　            姓名：　　　　　　     簽章     年　　月　　日　　　　　　　　　　　　　　　　　　　                      　


國立台灣大學研究生助學金辦法


第三條 研究生有作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研究生助學金


一、在校內、外有專職者。二、領取金額高於本項助學金之其他獎助學金者。三、前學年（期）學業成績不佳、或協助系所工作不力、或違反校規受記小過以上處分（處分確定之次月起未滿一年者）。研究生受領助學金期間有第上述所列各款情形者，應停止受領助學金。

















